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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成立之初，党中央高度重视税收。中共中央政治局

委员、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副总理兼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陈

云亲抓税收工作，在全国统一建立新税制的同时，特别决定

要选派最好的干部，担任税务局长，以加强税务管理。

1950年3月3日，政务院发布的《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

工作的决定》中指出：“税收是国家财政的主要收入之一，是

全国财政开支恢复经济所需资金之最大来源，为了完成征收

工作，全国各大城市及各县人民政府，必须委任最好的干部

担任税务局长。宁使其他各部缺少一个部长，而不要让税务

机关成为一个弱的机关。据说，陈云同志说过：税务局长应

是政府的“第三干部”，政治、文化素质都要高，宁愿缺一个组

织部长，不能缺一个税务局长。当时在每个县级机关中只有

公安、税务叫局，其他部门叫科。公安局要抓治安，稳定社

会，巩固政权；税务局要抓收入，筹集资金、保障革命、建设事

业的顺利进行。在党中央、政务院高度重视下，各级党委、政

府积极贯彻落实，抽调强有力的干部，加强税务机关管理。

例如河南、湖南、湖北和江西等省，不少专区和县的税务局长

是由专员、县长或部长担任。

1950年2月1日，广东省人民政府税务局正式成立，是省

政府的直属机构，业务上受中央财政部税务总局领导，行政

上受广东省人民政府领导，首任局长由中共中央华南分局任

命。按照政府院颁布的《全国各级税务机关暂行组织规程》，

广东省在1950年初就设置了省、市（地）、县三级税务机构，实

行上级税务部门和地方政府的双重领导。至1950年底，除广

州市为中央直辖市外，全省有行（专）署级税务局 10个，省辖

市级税务局（汕头、湛江市）2个，县级税务局91个。当年全省

配备了40位县委级的领导干部担任税务局长。

在这里特别介绍有关广东组建税警团，执行武装缉私。

鉴于广东海岸线长，走私活动相当猖獗，根据中南军政委员

会指示，1950年6月从中国人民解放军44军调派一个团组成

广东税警团，下辖 3个营，12个连（其中一个连为水上缉私

队），共1600余人。税警团属解放军建制，缉私工作受省税务

局领导。1951年 10月，税警团缩编为 4个连改称税警大队。

1952年8月，缉私工作移交海关负责，税警大队随之撤销。

我在中央税务学校中南分校毕业后，由中南区税务管理

局分配至广东省税务局，再由省、专局逐级分配至惠来县税

务局。我在1952年7月报到时，单位挂的牌子是：“惠来县人

民政府税务局”，全局工作人员的工作证和胸章，都是惠来县

人民政府的。时任局长叫肖占福，中共惠来县委委员，大家

都叫他“肖县委”。吃住在税务局，伙食标准为“中灶”，并配

有警卫员。他还兼任工商科长、粮食加工厂厂长等职务。他

资格老，年岁长，已四十开外，为人随和、直爽、敢说敢干，很

有威望。也许由于我是南昌人，他对我说，他参加过南昌“八

一”起义，后来他北上再去参加革命。

当年，惠来县有十个行政区域，根据税务征管组织形成

的要求，在农村按经济区域设五个税务所，实行跨区税务管

理。当时的税务所，除内勤（会计、填票员）外，正、副所长和

外勤（包括圩镇管户、农村管片的人员，后称为专管员）都配

有手枪。这里有个插曲。据我的同事老庄（现年 85岁，退休

前任某县财政局长）回忆，他当年在惠来县税务局葵潭税务

所任外勤，有一次他身携德国造小巧玲珑的曲尺手枪，去某

乡执行税收任务，引起到这个乡检查工作的中共葵潭区委委

员王某的怀疑和误会（当时正值“土改”、“镇反”期间，区以下

干部只有区委书记、区长，区委委员和公安员才能配枪，且一

般是驳壳枪），遭其盘问，气氛紧张。幸好，葵潭税所长李某

闻讯后及时赶至现场，经解释证实，一切疑惑终于消除。

党中央、政务院对税收工作的高度重视，全国税收工作

迅速得以全面加强，当时是新中国税收的第一个黄金时期。

特别是在这之后开展的“五反”运动，把“反偷税漏税”列为重

要内容之一，突出了税收工作，极大地提高了税收威信，使新

中国税收得到社会各阶层人民的理解和支持，从而促使税收

在那个历史时期发挥了特定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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